
2012年5月18日 星期五

Disclosure

B018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７９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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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新疆富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募集资金，收购新疆富远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富远”）

９０％

股权，公司与新疆富远股东签订了《股

权转让协议书》，对新疆富远全部电站投产发电后的净利润约定了补偿措施。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瑞岳华”）审核

的《新疆富远富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盈利预测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５３０

号）、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四川

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新疆富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０５

号），现将相关情况进行补充说明。

一、关于新疆富远评估报告中收益法评估双红山水电站预测利润与盈利预

测报告差异的说明

（一）关于收益法评估中双红山电站

２０１２

年预测利润与盈利预测相关内容

存在差异的说明

因

２０１２

年新疆富远公司的哈德布特水电站尚处于建设期，只有双红山电站

建成发电，相关报告中测算的新疆富远经营成果仅为双红山电站的相关情况。

根据新疆富远盈利预测报告，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为

６４５．０２

万元， 净利润为

５３．８３

万元；根据新疆富远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为

６１８．６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３２．４７

万元；盈利预测中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较评估

报告中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少

７８．６４

万元， 主要是由于评估机构与审计机构对线路损

耗率、折旧率、人员工资、其他费用等指标估计不同。 收入差异主要是由于线路

损耗率取值不同；折旧差异主要是由于评估报告中按照综合折旧率计算，盈利

预测中采用分项折旧率；其他成本费用主要包括人员工资、物料消耗、维护费用

等，上述取值略有差异，为评估机构和审计机构的专业判断，均在相关规定的合

理范围内。

（二）会计师关于盈利预测的专项说明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专项说明：“由于新疆富远编制

２０１２

年度盈利预测报

告的时间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截止报告出具日，新疆富远下属双红山电站尚未运行

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其收入、成本费用的历史数据偏少，基于谨慎原则，我们

对成本费用作了最大限度的预计，因此，预测结果有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

差异，但是，我们认为：上述差异基于我们的专业判断，均在相关指标的合理范

围内。 ”

（三）评估师关于新疆富远评估报告相关内容的说明

根据中水致远出具的专项说明：“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疆富远发电量（全部为双红山水电站发电量）为

１８４０２９３０

千瓦

时，售电量为

１７４３３５７０

千瓦时，营业收入

３３４．５５

万元，成本费用

３０６．３２

万元，净利

润

１７．７２

万元。 截至报告出具日，双红山水电站运行接近一年，且

２０１１

年发售电

量、营业收入、成本费用、净利润已经审计机构审计，历史数据比较充分，因此，

其

２０１２

年的发售电量、营业收入、成本费用可以合理预计，我们认为：新疆富远

双红山水电站

２０１２

年现金流量预测结果基于我们的专业判断，均在相关指标的

合理范围内。 ”

（四）保荐机构对上述问题的保荐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了新疆富远评估报告、盈利预测报告等相关资料，认为：上述

差异主要是由于评估机构与审计机构出于各自的专业判断， 对线路损耗率、折

旧率等相关指标的取费标准不同，但均在相关指标的合理范围内；盈利预测报

告主要侧重利润指标，而资产评估报告主要侧重现金流量指标，在净现金流量

指标上二者相差较小，上述差异不影响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报告的可靠性。

二、关于新疆富远下属电站全部达产后经济效益情况及本次收购利润补偿

情况的说明

（一）哈德布特水电站达产后经济效益情况

根据 《新疆额尔齐斯河哈德布特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新疆额尔齐斯

河哈德布特水电站初步设计报告》、《哈德布特水电站经济评价报告》，哈德布特

水电站建成达产后第一年可产生净利润

３

，

０５４

万元，第二年可产生净利润

３

，

４８０

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

８．５４％

。

哈德布特水电站预计建成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底， 根据新疆富远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相关数据，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净利润

为

３

，

２２７．９８

万元；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净利润为

３

，

５１５．１１

万元。

（二）关于双红山电站经济效益情况的说明

根据 《新疆额尔齐斯河双红山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新疆额尔齐斯河

双红山水电站初步设计报告》、《双红山水电站经济评价报告》，双红山水电站建

成达产后第一年可产生净利润

７０．２

万元，第二年可产生净利润

７０．２

万元，项目内

部收益率

０．８８％

。

双红山水电站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建成投产， 根据新疆富远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为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相关数据， 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净利润为

１３１．３１

万元；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净利润为

１３２．１６

万元。

根据新疆自治区政府对新疆额尔齐斯河梯级开发的要求，同时为了缓解当

地电力紧缺的局面，新疆富远必须对哈德布特水电站和双红山水电站进行整体

开发，其中哈德布特水电站为

２０

万

ＫＷ

，双红山水电站为

１

万

ＫＷ

。 哈德布特水电

站经济效益较高，双红山水电站经济效益较低，但作为整体来看，由于双红山水

电站规模较小，不会对新疆富远整体效益产生明显影响，哈德布特水电站和双

红山水电站整体经济效益较高。

综上，根据可研报告、初设报告、经济评价报告等资料，在哈德布特水电站

建成投产后，两个水电站第一年共可产生净利润

３

，

１２４．２

万元，第二年共可产生

净利润

３

，

５５０．２

万元； 根据新疆富远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

告相关数据， 两个水电站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预计净利润合计为

３

，

３５９．２９

万

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预计净利润合计为

３

，

６４７．２７

万元。

（三）本次收购新疆富远利润补偿约定

根据收购协议约定， 在哈德布特水电站竣工投产次月起的连续

２４

个月内，

新疆富远股东保证广安爱众在前

１２

个月（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的投资利

润率达到

３％

，即保证新疆富远净利润为

２

，

４３０

万元；保证后

１２

个月（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达到

４％

，即净利润为

３

，

２４０

万元（投资利润率的计算公式：投资

利润率

＝

目标公司税后净利润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 上述新疆富远净利润计

算，满足以下条件：

①

执行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及广安爱众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②

利润补偿期间广安爱众不向新疆富远增资或提供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贷款；

③

经审计后确认利润。

若目标公司无法实现上述经营目标，新疆富远股东将通过如下方式按股权

比例将差额补偿给广安爱众：（

１

）由新疆富远股东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２

）由

广安爱众直接从未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

３

）由广安爱众向新疆富远股

东的履约担保方追偿（如有）。

利润补偿方案的涵盖期间自哈德布特水电站竣工投产的次月起连续

２４

个

月（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该利润补偿金额是在双方谈判的基础上达成

的，是公司为保障自身利益向交易对方提出的要求，是交易对方能够接受的最

高补偿金额，该金额不代表交易双方对新疆富远实际盈利能力的判断，不代表

交易双方对新疆富远未来利润的预测，仅说明交易双方对本次交易中利润补偿

金额的接受程度。补偿金额低于两个水电站在上述期间内预计实现的净利润金

额是合理并符合商业惯例的。

（四）保荐机构对上述问题的保荐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了哈德布特水电站评估报告、初设报告、哈德布特水电站经

济评价报告、附条件收购协议等，经审慎核查后认为：利润补偿方案的涵盖期间

自哈德布特水电站竣工投产的次月起连续

２４

个月 （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该利润补偿金额是在双方谈判的基础上达成的，是公司为保障自身利益向

交易对方提出的要求，是交易对方能够接受的最高补偿金额，该金额不代表交

易双方对新疆富远实际盈利能力的判断，不代表交易双方对新疆富远未来利润

的预测，仅说明交易双方对本次交易中利润补偿金额的接受程度。 补偿金额低

于两个水电站在上述期间内预计实现的净利润金额是合理并符合商业惯例的。

三、关于本次股权收购对新疆富远业绩状况影响的说明

（一）关于本次交易情况的说明

公司以募集资金向新疆富远公司现股东收购其持有的新疆富远公司合计

９０％

股权，交易总价格为

７２

，

９００

万元。 上述

９０％

股权转让分别为：连新公司转让

３０％

，连上公司转让

２０％

，金森源公司转让

２０％

，世纪公司转让

２０％

。收购完成后

公司持有新疆富远公司

９０％

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二）保荐机构关于本次收购对新疆富远业绩状况影响的保荐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了交易双方签署的附条件的收购协议， 经审慎核查后认为：

本次交易为公司收购新疆富远

９０％

股权，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按照交易双

方约定的进度向新疆富远股东各方进行支付。 本次募集资金为股权交易款，不

影响新疆富远个别财务报表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及现金流量状况。本次交易

行为本身不对新疆富远业绩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６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在公司

Ａ

幢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

Ａ

幢会议

室召开，网络投票表决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５

月

１７

日，其中，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６８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６３

，

２３８

，

５５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９．７７２７％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３２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４８

，

４６６

，

７１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０．４８２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

３６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４

，

７７１

，

８４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９．２９０５％

。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徐小敏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许明、杨希律师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６５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３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７％

。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０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３７％

。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０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３７％

。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６３

，

１６６

，

３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６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５８％

。

５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０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３７％

。

６

、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０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３７％

。

７

、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０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３７％

。

８

、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０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３７％

。

９

、审议通过《关于为天台县银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５５

，

０４７

，

３０５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６６％

。

董事长徐小敏因兼任天台县银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与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互保的议案》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０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３７％

。

１１

、审议通过《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０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３７％

。

１２

、逐项审议通过《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１２．１

、《发行规模》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０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３７％

。

１２．２

、《向公司原股东配售安排》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０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３７％

。

１２．３

、《债券期限》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０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３７％

。

１２．４

、《债券利率》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０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３７％

。

１２．５

、《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０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３７％

。

１２．６

、《承销方式》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０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３７％

。

１２．７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０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３７％

。

１３

、审议通过《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

议案》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０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３７％

。

１４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

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相应措施的议案》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０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３７％

。

１５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０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３７％

。

１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０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３７％

。。

１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６３

，

１６５

，

００７

股，反对

７１

，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９５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３７％

。

１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刘信光先生、陈能卯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８．１

刘信光先生

同意

４８

，

７７２

，

４５４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７．１２４６％

。

１８．２

陈能卯先生

同意

４８

，

１６０

，

９８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６．１５７６％

。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了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

告全文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许明、杨希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

２０１０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３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

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

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

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４０５

何全波

２ ００＊＊＊＊＊６１０

何建东

３ ０１＊＊＊＊＊００３

黄宝法

４ ００＊＊＊＊＊７７９

许幼卿

５ ０１＊＊＊＊＊９２６

张远海

６ ０１＊＊＊＊＊２３２

何铁财

７ ０１＊＊＊＊＊３７４

楼太雷

８ ０１＊＊＊＊＊５７７

钱 忠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

持股

３

、

其他内资

持股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

：

境内非

国有法人持

股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６．７５％ ３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３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１０

，

１２５

，

０００ ６．７５％

境内自然人

持股

４９

，

８９９

，

９７０ ４９．９０％ ２４

，

９４９

，

９８５ ２４

，

９４９

，

９８５ ７４

，

８４９

，

９５５ ４９．９０％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

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

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１８

，

３５０

，

０３０ １８．３５％ ９

，

１７５

，

０１５ ９

，

１７５

，

０１５ ２７

，

５２５

，

０４５ １８．３５％

二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１

、

人民币普

通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２

、

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１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

１３２

号

咨询联系人： 陈兰燕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５－８９００５６０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５－８９００５６０９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９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方式

４．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对象：

（

１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５１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５９

，

４３９

，

１９３

股，

占公司总股数的

４１．６０％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４

人， 代表股份数

３５８

，

３６４

，

１９１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４１．４８％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４７

人，代表股份数

１

，

０７５

，

００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２％

。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后经审计的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

告》；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９

，

０１７

，

６９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８％

；

反对

３３７

，

５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９％

；

弃权

８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２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暨总经理工作报告》；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９６５

，

４９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７％

；

反对

３６６

，

２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０％

；

弃权

１０７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３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８２５

，

２９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３％

；

反对

５２４

，

２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５％

；

弃权

８９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４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贷款事项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９

，

０００

，

７９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８％

；

反对

３８６

，

７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１％

；

弃权

５１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１％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５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聘任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９

，

０１８

，

６９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８％

；

反对

３４８

，

７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０％

；

弃权

７１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６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９７７

，

２９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７％

；

反对

３４６

，

１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０％

；

弃权

１１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７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９７７

，

２９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７％

；

反对

３７６

，

８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０％

；

弃权

８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８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津贴）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９６０

，

６９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７％

；

反对

３９３

，

４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１％

；

弃权

８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９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９７１

，

８９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７％

；

反对

３７７

，

６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１％

；

弃权

８９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０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资金占

用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９７７

，

２９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７％

；

反对

３４９

，

１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０％

；

弃权

１１２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１１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８

，

９６０

，

６９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７％

；

反对

３６５

，

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０％

；

弃权

１１３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易朝蓬 戚文遗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２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７

股票简称：日照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７

债券简称：

０７

日照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２１

债券简称：

１１

日照港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山东省日照市公司会议室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４

、会议召开及投票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

式

５

、召集人：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王建波先生

７

、本次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数量

１３

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

，

８７７

，

６８０

，

０８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１．０５％

８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９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

７

人，公司董事佘

廉先生、宋海良先生、杨雄先生、张仲民先生因公请假，未能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公司现任监事

７

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监事

７

人。

董事会秘书余慧芳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２

人列席了会议，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郭

彦、张恒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赞成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

通过

１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１，８７７，６８０，０８３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２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８７７，６８０，０８３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３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１，８７７，６８０，０８３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４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８７７，６８０，０８３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５

关于编制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１，８７７，６８０，０８３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６

关于编制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１，８７７，６８０，０８３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７

关于制定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１，８７７，６８０，０８３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８

关于制定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１，８７７，６８０，０８３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９

关于制定

２０１２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的议案

１，８７７，６８０，０８３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１０

关于制定

２０１２

年度资金贷款计划的议案

１，８７７，６８０，０８３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１１

关于制定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１，８７７，６８０，０８３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１２

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１

年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１，８７７，６８０，０８３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１３

关于

２０１１

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１，８７７，６８０，０８３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１４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１，８７７，６８０，０８３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１５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１，８７７，６８０，０８３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１６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８７７，６８０，０８３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１７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１，８７７，１７３，７８３ ９９．９７ ５０６，３００ ０．０３ ０ －

是

１８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５３３，９４６，４０１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１９

关于续聘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８７７，６８０，０８３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２０

董事会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１，８７７，６８０，０８３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注：（

１

）上述议案中第

１４

、

１５

、

１６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其他议案

均为普通决议案；

（

２

）上述议案中第

１８

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日照港

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

１

，

３４３

，

７３３

，

６８２

股表决权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郭 彦 张 恒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确认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本次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

席本次大会的人员资格、 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所做出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７

股票简称：日照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７

债券简称：

０７

日照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２１

债券简称：

１１

日照港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临时

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经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临时借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借用金额没有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借用期限自使

用该募集资金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用上述借用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将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已知晓上述募集资

金归还事项。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